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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劣质大米案论食品卫生刑事法律规范

刘砚亭

(天津市卫生局公共卫生监督所 ,天津 　300204)

　　今年 7 月 ,广东省查获一些不法厂商利用霉变

大米经漂白、抛光、添加矿物油等工序生产假冒优质

品牌米 42 种 300 多吨。经检测 ,这些原料米、成品

米黄曲霉毒素 B1 严重超标 ,威胁了消费者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为防止劣质大米流通范围扩大 ,卫生

部急电各地进行查处 ,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收审

在案。此案是新《刑法》与今年 4 月 10 日起执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两高)《关

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典型案件。

“两高”解释是对新《刑法》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犯

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具体补充 ,它不仅使司法机关提

高了可操作性 ,有了统一标准 ,也使卫生监督机构能

清楚把握哪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尺度 ,及时移送

司法机关 ,避免“以罚代刑”、弱化刑律的现象。该解

释的出台 ,对当前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严厉打击食品

卫生刑事犯罪行为 ,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以劣质

大米案为例 ,结合“两高”解释及《刑法》的有关规定 ,

对如何把握食品卫生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讨论。

1 　食品卫生刑事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一个属性概念 ,它区别于单一的法

律条文。如《食品卫生法》以及其他有关食品卫生法

规、规章的总和 ,统称为食品卫生法律规范。食品卫

生刑事法律规范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

追究食品卫生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的总称 ,如《食品

卫生法》第三十九条、新《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两

高解释等等。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规范有 3 个要

件 :即假定、处理、制裁 ,而在某一法律条文中可能只

有某一要件或某二个要件。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

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

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 (假定)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

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 ⋯⋯(制裁)”;

又如《食品卫生法》第八条所规定的食品生产经营过

程必须符合的十项卫生要求、第九条规定的禁止生

产经营的十二项食品等 ,则只有行为规则本身 ,即处

理部分 ,而其制裁部分的规定则在《食品卫生法》第

八章法律责任的相应条款中 (即第四十一条和第四

十二条) 。

食品卫生刑事法律规范分布

法律名称 法律条款 主要内容 法律规范属性

食品卫生法 第三十九条 见第二款 处理

第五十一条 受贿 处理

第五十二条 玩忽职守 处理

第五十三条 暴力阻碍公务 处理

第一百四十条 销售额大小定罪 假定与制裁

第一百四十一条 销售额大小死罪 假定与制裁

第一百四十三条 产、售超标食品 假定与制裁

第一百四十四条 产售有毒害食品 假定与制裁

第一百四十九条 合并严惩 假定与制裁

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 法人犯罪 假定与制裁

第二百七十七条 暴力阻碍公务 假定与制裁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 假定与制裁

第三百八十六条 索贿 假定与制裁

第三百九十七条 渎职 假定与制裁

第四百零二条 徇私舞弊 假定与制裁

第四百一十四条 徇私舞弊 假定与制裁

两高解释 六条内容相关 定罪量刑标准 假定与制裁

111 　《食品卫生法》条款中涉及刑事法律规范的有

4 条 (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

十三条) ,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在新《刑法》中都有具体

内容。

112 　新《刑法》直接规定食品卫生方面犯罪的条款有

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罪”中的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一百四

十四条。其中 ,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分

别与《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相吻合 ,即

对生产销售卫生指标超标的食品和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的犯罪行为的追究规定。其罪名为“生产销售

超标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13 　间接规定食品卫生犯罪行为的条款有新《刑

法》第三章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

百五十条。

114 　与食品卫生犯罪行为相关的条款含第二百七

十七条 (阻碍执行公务罪)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

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 (索贿罪) ;第三百九十七条 (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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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罪) ;第四百零二条和第四百一十四条 (徇私舞弊

罪) 。这些相关条款分别与《食品卫生法》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对应 (即法律规范处理

部分在《食品卫生法》,假定与制裁部分在《刑法》) 。

2 　“两高”解释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211 　“两高”解释首次明确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

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这一犯罪要件的鉴定

机构 　“两高”解释规定 :“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认定的机构鉴定 ,食品中含有可导致严重食物中毒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

或者其他污染物 ,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

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

疾患。’”这是“两高”司法解释的关键内容之一。

212 　“两高”解释明确了对伤害后果轻重的认定标准

　“两高”解释对“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特

别严重、特别严重危害”做出了规定 :即生产、销售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以及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

被食用后 ,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应认

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致人死亡、严重残

疾、3 人以上重伤、10 人以上轻伤或者其他特别严重

后果的 ,应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

特别严重危害。这是“两高”对刑法一百四十三条、一

百四十四条司法解释的关键内容之二。

此外 ,“两高”解释还对伪劣食品虽未销售 ,但其

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 3

倍以上的 ,以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 (未遂)定罪量刑。

广东劣质米案即经省行政部门确定的广东省卫

生检验中心对“永康米业”加工点的原料米和成品米

经抽样检验 ,全部大米黄曲霉毒素 B1 均严重超标 ,司

法机关遂据此认定犯罪嫌疑人违反刑法第一百四十

三条规定 ,其行为符合“两高”关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解释 ,已构成了“生

产销售伪劣食品”的犯罪 ;如果有证据证明该批劣质

米造成人体的伤害后果 ,根据“两高”解释还将对号入

座依据后果轻重定罪量刑 ;如果销售金额同时在五万

元以上 ,司法机关将依《刑法》规定的“就重不就轻”的

原则 ,哪条处罚重 ,按哪条处罚 ,进行量刑。

3 　“两高”解释基于新《刑法》中食品卫生刑事法律

规范主要特点而产生

311 　新《刑法》明确了构成食品卫生犯罪行为的罪

名　建国以来首次将食品卫生的犯罪行为列入了

《刑法》,其罪名统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具

体又可分为 2 个罪名 ,即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

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罪和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规定使《食品卫生法》第三

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刑法典中有了依据 ,即违反

该法构成犯罪的 ,将由司法机关依照新《刑法》追究

刑事责任 ,结束了惩罚食品卫生犯罪行为无法可依

的局面 ,使《食品卫生法》的威慑力大大提高。

312 　新《刑法》明确了“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所侵

犯的客体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所谓犯罪客体

是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

系 ,它是犯罪构成的 4 个必要要件之一 ,没有犯罪客

体 ,就没有犯罪的存在。任何犯罪都必然侵犯一定

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使犯罪客体受到一定的危害。

因此 ,犯罪客体决定着犯罪性质。

新《刑法》将“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归属于分则

第三章 ,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大

类犯罪中 ,而没有归到新《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一类犯罪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

中。这与学术观点将预防医学领域习惯称为公共卫

生不同 ,新《刑法》将食品卫生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

体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而不是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中的公共卫生管理秩序 (传染病方面的犯

罪行为则在此类犯罪中) ,无疑是提高了食品卫生监

督工作的性质和地位 ,即我们所从事的卫生监督工

作不单单是公共卫生社会管理 ,而是和当前国家提

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密切相

关的。在量刑方面 ,《刑法》第三章也比第六章严惩

度大 ,最高刑罚可处极刑。国家是从当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国情出发做出这一定位的。在当前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中 ,食品打假被列在了首位 ,正是

这个道理 ,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伪劣食品 (产品) 的深

恶痛绝和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意志与决心。

313 　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所谓

犯罪客观方面 ,是指刑法所规定的 ,说明侵犯某种客

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各种客观事实特征。它也

是犯罪构成的要件 ,是说明在怎样的条件下 ,通过什

么样的行为使客体受到侵害的。如果客观事实特征

不能说明对犯罪客体侵害时 ,那么这些事实特征就

不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因此 ,犯罪客观方面

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新《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 ,凡生产、销售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 ,有 2 种情节要追究刑事责

任 :一是未产生后果 ,只要是有证据证明该食品不符

合卫生标准 ,并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 ,此次“两高”解释明确了提供

证据的鉴定机构与标准 ;二是产生了后果 ,即被食用

后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后果特别严重的 ,

均属于触犯了刑律 ,这次“两高”解释也做出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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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果轻重、危害大小的标准。

新《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是对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其犯罪

特征包括 :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 ,不要求有后果 ;只要销售明

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也不要求

有后果 ;上述行为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

上述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即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

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只要具备上述行为之一

的 ,即构成该罪。

314 　以销售金额五万元为起点定罪 　新《刑法》第

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如果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

的食品 ,其情节不构成前述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一

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犯罪要件 ,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 ,但其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

上的 ,也构成犯罪。并根据其销售金额的大小 ,按照

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 ,五万～二十万元、二十万～五

十万元、五十万～二百万元、二百万元以上 4 个档次

分别定罪量刑。最低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达无

期徒刑 ,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315 　处罚量刑体现严惩 　若生产销售第一百四十

三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所列超标标准食品 ,有毒、有

害食品 ,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的犯罪行为 ,同时

销售金额又在五万元以上 ,也构成第一百四十条规

定之罪的 ,新《刑法》规定 ,哪条处罚较重 ,就按哪条

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和第一百

四十条的结合) ,体现了国家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犯罪的严惩。

316 　法人犯罪 ———即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

新《刑法》另一大特点 ,在犯罪主体的界定上 ,改变了

原有除了自然人 (即有生命的人)以外 ,死人、法人不

能作为犯罪主体的概念 ,将法人犯罪首次写入了刑

法典。表明了国家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利用单位犯

罪 ,规避法律、逃避法律责任的威慑力。具体规定有

新《刑法》的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条。

前两条是在总则第二章犯罪中做了关于单位犯罪的

原则规定 ,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

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 ,应当负

刑事责任 ;对单位判处罚金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刑罚。第一百五十条

则具体规定了单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 ,对

单位判处罚金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

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对号入座”判

处刑罚。

317 　相关条款的内容与特点 　相关条款不是本文

论述重点 ,概括其内容特点 ,一是共性内容为主 ,如

渎职、受 (索)贿等 ,这类犯罪也可能发生在卫生监督

队伍中。二是新《刑法》规定的内容更具体化 ,如第

四百一十四条和第四百零二条规定 ,对生产销售伪

劣食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卫生监督人员 ,依

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 ,徇私

舞弊 ,情节严重的 ,则要承担刑事责任。三是这些条

款分别对应于《食品卫生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

条、第五十三条。特别是第五十一条规定 ,其犯罪特

征界定为对不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

证 ,收受贿赂 ,若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

取利益 ,则构成受贿罪。若卫生监督员滥用职权或

玩忽职守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

损失 ,则构成渎职罪 (第五十二条) 。

318 　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与有关犯罪的区别

31811 　与危害公共卫生罪的区别 　危害公共卫生

罪是新《刑法》第六章第五节规定的犯罪 ,共有 8 条 ,

包括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动植

物检疫法》《医师法》等的犯罪行为 ,其侵犯的客体是

国家公共卫生社会管理秩序 ;而生产销售伪劣食品

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二者的犯

罪客体不同 ,新《刑法》这样划分有别于预防医学关

于公共卫生概念的内涵。

31812 　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在《食品卫生法

(试行)》期间 ,司法机关对全国发生的一些大案 ,如

哈尔滨囊虫肉案 ,四川、成都等地甲醇中毒案等 ,都

是以原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危害公共

安全罪追究的刑事责任 ,认定侵犯了不特定人群的

健康。在当时司法实践中由于无法可依 ,运用了“类

推”原则定罪。新《刑法》已取消了类推规定 ,明确了

法无明文认定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相信今

后不会再出现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名追究食品卫生

方面的犯罪行为。

4 　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实际工作中 ,常见的是在调查处理食品卫生行

政处罚案件 ,特别是出现较大的食物中毒、食品污

染、食源性疾患等案件时 ,要考虑管理相对人是否触

犯了刑律。判断依据是新《刑法》及“两高”解释 ,对

疑似构成犯罪的案件 ,必须依照新《刑法》第四百零

二条的规定 ,移交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认真

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移送

职责。同时 ,要注意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作者归纳了以下几点供参考。

—52—从劣质大米案论食品卫生刑事法律规范 ———刘砚亭



该案件伪劣食品是否属于“两高”关于“足以造

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司法解

释内容的范畴 ?

该伪劣食品被食用后 ,是否会造成人员轻伤、重

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

该伪劣食品被食用后 ,是否造成人员死亡、残

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 ?

该案件伪劣食品的销售金额是否在五万元人民

币以上 ?

该案件伪劣食品虽未销售 ,但其货款总额是否

在十五万元人民币以上 ?

对前述五种疑似触犯刑律的情况 ,是否及时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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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肉松 (太仓式)国家卫生标准的适用性探讨

周振清 　秦晓峰 　黄彩芬

(太仓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太仓 　215400)

　　目前 ,我国肉松的卫生标准分为太仓式和福建

式 2 种。我市作为太仓式肉松的发源地 ,有着百余

年的悠久历史 ,年产销售量已达千余吨。为了解肉

松 (太仓式) (以下简称肉松) 的卫生质量状况 ,保障

消费者的健康 ,我们对本市肉松加工企业生产的肉

松进行抽检 ,在进行评价的同时 ,对 GB 2729 —94《肉

松卫生标准》的适用性进行了探讨 ,为修订肉松卫生

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11111 　资料来源 　1994 年至 2000 年卫生监督部门

的抽检结果。检测项目为 : GB 2729 —94 规定的感

官指标、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和水分。对多

数试样有针对性地增加了霉菌检测项目。

11112 　卫生学调查 　采用现场填写调查表的方式。

在调查中发现有掺假现象的 (往肉松内掺入植物蛋

白和淀粉)进行掺假检验。

112 　方法

感官检验方法 　色泽、气味、滋味和形态采取在

自然光线下 ,气味正常的实验室内用目视、鼻嗅和口

尝的方法进行检验。

肉松掺假检验采用在装满清水的烧杯中放入少

量肉松 ,观察有无粉屑状物质纷纷下沉。

水分按 GBΠT 500913 —1996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方法测定。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霉菌等微生物指

标按 GB 4789 —94 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标准进行。

2 　结果与讨论

211 　结果

感官检查结果 　154 份试样均呈浅黄或深黄

色 ,具有肉松固有的香味 ,无焦臭 ,无哈喇等异味 ,咸

甜适口 ,无油涩味 ,大部分呈绒屑状。

掺假检验结果 　80 份样品中有 61 份试样可见

有粉屑状物质纷纷下沉 ,37 份试样放入水中后 ,水

面泛白 ,有微沫。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检测　结果见表 1。

表 1 　肉松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检测结果

范围
细菌总数 CFUΠg

≤5000 ～10000 ～15000 > 15000 合计

大肠菌群 MPNΠ100g

≤30 ～100 > 100 合计
致病菌

试样数 129 13 4 8 154 145 6 2 153

构成比 % 83177 8144 2160 5119 100100 94177 3192 1131 100100 未检出

　　肉松水分检测 　结果见表 2。

表 2 　肉松水分检测结果 %

范围 ≤5 ～10 ～15 ～20 ～25 > 25 合计

试样数 4 14 38 83 11 3 153

构成比 % 2161 9115 24184 54125 7119 1196 100100

肉松霉菌检测 　结果见表 3。

表 3 　肉松霉菌检测结果 CFUΠg

范围 未检出 ≤100 ～200 ～300 ～400 > 400 合计

试样数 12 77 6 1 1 19 116

构成比 % 10135 66138 5117 0186 0186 16138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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